日照市旅游局行政审批事项一览表
（共6项，其中审批2项，审核4项，备案0项，收费0项，服务0项，其他事项0项）
	办理

事项

及类

别
	办理窗

口序号、

对应单

位科室
	办件

性质、

承诺

时限、

法定

时限
	授权情

况(窗口

直接审

批、窗口

请示审

批、窗口

报告集

体研究

审批)
	法律

依据
	适用范围及条

件
	申报材料
	办理程序
	收费标准

及依据
	是否现

场勘查、

勘查单

位，是否

需要市

区联合

勘查
	前置环节
(单位及办理事项，不限于大厅窗口)
	后置环节
(单位及办理事项，不限于大厅窗口)

	市属及以下国内旅行社、分社的设立（核准）
	窗口：

旅游局

对应科室：

日照市旅游局行业管理科
	上报

件

承诺

时限：

30个工作日
法定

时限：

30个工作日

	窗口

直接

审批
	《旅行社管理条例》
	适用范围：国内旅游业务。

条件：1、有固定的营业场所；2、有必要的营业设施；3、有经培训并持有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的经营人员；4、注册资本金不得少于30万元人民币，交纳10万元人民币质量保证金；5、旅行社每年接待旅游者10万人次以上的，可以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社，每设立一个分社，应当增加注册资本金15万元人民币，增交质量保证金5万元人民币。

	1、设立申请书；
2、设立旅行社可行性研究报告；
3、旅行社章程；
4、旅行社经理、副经理履历表和有经培训并持有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；
5、开户银行出具的资金信用证明、注册会计师及其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；
6、经营场所证明；
7、经营设备情况证明。
(以上材料一式两份）。
	由单位或个人提出申请，窗口依照《旅行社管理条例》核准。
	代省旅游局收取相应费用。
	需要

现场

勘查。
勘查

单位：

日照

市旅

游局

行业

管理

科
	无
	1、工商执照办理(工商局窗口);2、组织机构代码证(质监局窗口)3、纳税人办理(税务局)

	市属旅行社有关事项变更（备案）
	
	15个工作日
	
	
	由市旅游局审批设立的旅行社，变更经营范围、名称、经营场所、法定代表人、停业、歇业等事项。
	提供有关事项变更申请及有关证明材料
	1、变更经营范围的，应当经原审批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后，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；

2、变更名称、经营场所、法定代表人等或者停业、歇业的，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，并向原审核批准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
	不收费
	
	
	


日照市旅游局大厅窗口办理事项一览表

（共6项，其中审批2项，审核4项，备案0项，收费0项，服务0项，其他事项0项）
	办理

事项

及类

别
	办理窗

口序号、

对应单

位科室
	办件

性质、

承诺

时限、

法定

时限
	授权情

况(窗口

直接审

批、窗口

请示审

批、窗口

报告集

体研究

审批)
	法律

依据
	适用范围及条

件
	申报材料
	办理程序
	收费标准

及依据
	是否现

场勘查、

勘查单

位，是否

需要市

区联合

勘查
	前置环节

(单位及办理事项，不限于大厅窗口)
	后置环节

(单位及办理事项，不限于大厅窗口)

	设立国际旅行社（核准）
	窗口：

旅游局

对应科室：

日照市旅游局行业管理科
	上报

件

承诺

时限：

30个工作日
法定

时限：

30个工作日

	窗口

直接

审批
	《旅行社管理条例》
	适用范围：仅限于国际旅游业务。

条件：1、有固定的营业场所；2、有必要的营业设施；3、有经培训并持有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的经营人员；4、注册资本金不得少于150万元人民币；5、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，交纳100万元人民币质量保证金；经营入境旅游业务的，交纳60万元人民币质量保证金。
	1、设立申请书；
2、设立旅行社可行性研究报告；
3、旅行社章程；
4、旅行社经理、副经理履历表和有经培训并持有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；
5、开户银行出具的资金信用证明、注册会计师及其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；
6、经营场所证明；
7、经营设备情况证明。
(以上材料一式两份）。
	由单位或个人提出申请，市旅游局依照《旅行社管理条例》审核，并报省、国家旅游局审批。
	代省旅游局收取相应费用。
	需要

现场

勘查。

勘查

单位：

日照

市旅

游局

行业

管理

科
	无
	1、工商执照办理(工商局窗口);2、组织机构代码证(质监局窗口)3、纳税人办理(税务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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